
中国共产党玉溪市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预算
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市委（机关）法律顾问聘用专项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推行法律

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中办发

〔2016〕30 号）、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印发〈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

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云办发〔2017〕27 号）和《中共玉溪市委办公

室、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〈关于健全法律顾问制度的实施

意见〉的通知》（玉办发〔2016〕6 号）要求，积极推行党政机

关法律顾问制度，建立以各级党内法规工作机构、政府法制

机构人员为主体，吸收法学专家、律师和其他法律专家参加

的法律顾问队伍。《关于完善法律顾问制度和推行公职律师公

司律师制度的实施办法》（玉办发〔2017〕28 号），明确了强

化经费保障，法律顾问、公职律师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，

并细化到各单位部门预算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

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聘请市委（机关）法律顾问 6 名，每人每年法律顾问聘用费

3 万元整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聘请法律顾问 6 名，主要为市委、市纪委监委机关、市委各

部门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、参与党内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

起草和论证、服务好市委领导地方立法工作，参与地方立法

规划计划及自治条例、单行条例党内送审稿的审核等法律服

务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 18 万元，每人每年聘用费 3 万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项目开展时间为：2023 年 10 月签订 2023 年 10 至 2024 年 9

月法律顾问聘用合同，2024 年 10 月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支付相应

律师顾问聘用费用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市委各部门在讨论、决定重大事项之前，听取法律顾问、

公职律师的法律意见；在起草、论证有关地方性法规、政府

规章、党内规范性文件送审稿时，听取专业的法律意见和建

议，有利于提升行政决策水平，降低决策风险和成本，提高

决策质量。


